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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
二 ○ 一 四 年 一 月 九 日  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 

討 論 事 項   文 件 第 2 / 2 0 1 4 號  

 

延 續 提 供 社 區 場 地 作 調 解 用 途  

1 .  本 文 件 旨 在 請 區 議 會 同 意 下 述 建 議 ︰  

 ( a )  繼 續 提 供 社 區 場 地 作 調 解 用 途，以 支 持 香 港 發 展 調 解 服 務

的 政 策 措 施 ；  

 ( b )  進 一 步 延 長 使 用 梁 顯 利 社 區 中 心 ( “社 區 中 心 ” )的 課 室 及 小

組 會 議 室 的 安 排 ， 以 提 供 社 區 場 地 調 解 試 驗 計 劃 ( “試 驗 計

劃 ” )下 的 調 解 服 務 ； 以 及  

 ( c )  繼 續 把 提 供 義 務 調 解 服 務 的 調 解 員 視 為 社 會 服 務 提 供

者 ， 以 豁 免 其 租 用 社 區 中 心 的 費 用 。  

背 景  

2 .  2 0 0 9 年 3 月 1 7 日，油 尖 旺 區 議 會 轄 下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( “委

員 會 ” )首 次 批 准 在 社 區 中 心 開 展 試 驗 計 劃 ， 及 後 以 每 星 期 兩 節

的 方 式 ， 定 期 租 出 一 個 課 室 和 一 間 小 組 會 議 室 ， 以 支 持 推 行 試

驗 計 劃。委 員 會 在 2 0 1 0 年 4 月 2 9 日、2 0 1 2 年 3 月 2 9 日 及 2 0 1 3

年 3 月 1 5 日 批 准 延 長 定 期 租 用 場 地 安 排 的 申 請 。 有 關 定 期 租

用 場 地 的 安 排 自 2 0 1 3 年 3 月 有 所 修 訂 ， 改 為 只 得 逢 星 期 三 下

午 1 時 至 下 午 5 時 一 節 。 現 行 的 定 期 租 用 安 排 將 在 2 0 1 4 年 3

月 3 1 日 屆 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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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調 解 服 務 的 最 新 發 展  

3 .  2 0 1 2 年 1 1 月 ， 律 政 司 司 長 成 立 調 解 督 導 委 員 會 ( “督 導 委 員

會 ” )  ， 繼 續 大 力 提 倡 和 發 展 香 港 調 解 服 務 。 督 導 委 員 會 由 轄

下 三 個 分 別 負 責 ( i )  規 管 架 構 ； ( i i )  評 審 資 格 ； 以 及 ( i i i )  公 眾

教 育 及 宣 傳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供 支 援 。  

4 .  2 0 1 3 年 5 月 1 1 日，香 港 和 解 中 心 主 辦 社 區 調 解 論 壇 ( “論 壇 ” )，

合 辦 機 構 包 括 律 師 會 、 香 港 調 解 會 及 聯 合 調 解 專 線 辦 事 處 。 論

壇 旨 在 為 調 解 員 提 供 討 論 平 台，讓 他 們 就 試 驗 計 劃 下 使 用 社 區

場 地 的 安 排，交 流 意 見 和 表 達 關 注。論 壇 反 應 熱 烈，吸 引 逾 3 0 0

名 調 解 員 參 加 ， 並 獲 6 個 區 議 會 支 持 。  

5 .  根 據 所 收 集 的 統 計 數 字 (附 件 甲 )顯 示 ， 雖 然 每 星 期 只 得 星 期 三

下 午 1 時 至 下 午 5 時 一 個 租 用 時 段 可 在 社 區 中 心 進 行 調 解，但

調 解 個 案 仍 維 持 與 往 年 相 約 的 數 目 。 由 此 可 見 ， 確 實 有 需 要 提

供 社 區 場 地 ， 讓 公 眾 為 解 決 爭 議 進 行 調 解 。  

6 .  督 導 委 員 會 提 倡 調 解 服 務 的 措 施 包 括 在 2 0 1 4 年 3 月 2 0 至 2 7

日 舉 辦 調 解 週 ， 以 推 動 在 香 港 進 一 步 使 用 調 解 服 務 。 調 解 週 會

以 為 期 兩 天 的 研 討 會 揭 開 序 幕，接 着 會 舉 行 由 持 份 者 為 特 定 行

業 (包 括 社 會 服 務 )而 設 的 各 項 活 動 。  

社 區 調 解 場 地  

7 .  以 可 負 擔 的 收 費 提 供 社 區 場 地，與 推 動 社 會 更 廣 泛 使 用 調 解 服

務 息 息 相 關 。 儘 管 受 使 用 條 款 限 制 ， 但 公 眾 對 社 區 中 心 作 為 調

解 場 地 的 檔 期 查 詢 仍 然 持 續。由 2 0 0 9 年 7 月 至 2 0 1 3 年 1 1 月，

根 據 試 驗 計 劃 在 社 區 中 心 進 行 的 調 解 個 案 共 有 6 2 宗 ， 涉 及 建

築 物 管 理 個 案 、 建 築 個 案 、 物 業 個 案 、 合 約 個 案 、 家 事 個 案 及

附 件 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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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 地 糾 紛 (附 件 乙 )。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提 供 社 區 中 心 作 調 解 用 途 ，

支 持 在 香 港 發 展 調 解 服 務，受 惠 於 曾 使 用 中 心 的 調 解 員 和 有 關

各 方 均 表 示 感 謝 。  

8 .  隨 着 政 府 長 期 持 續 提 倡 和 發 展 香 港 調 解 服 務，可 以 預 期 巿 民 以

調 解 解 決 爭 議 的 情 況 會 與 日 俱 增。為 鼓 勵 巿 民 考 慮 先 使 用 調 解

來 解 決 爭 議 ， 我 們 應 提 供 合 適 和 巿 民 可 負 擔 的 調 解 場 地 。  

9 .  為 確 保 不 會 有 人 因 無 能 力 支 付 場 地 費 用 而 對 調 解 服 務 卻 步，我

們 建 議 繼 續 視 提 供 義 務 調 解 服 務 的 調 解 員 為 社 會 服 務 提 供

者，以 便 豁 免 其 租 用 社 區 中 心 的 費 用 (須 得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批

准 豁 免 其 租 用 社 區 中 心 的 費 用 )。  

1 0 .  我 們 從 調 解 業 界 所 反 映 的 意 見 得 知 ， 對 社 區 調 解 場 地 確 有 需

求。督 導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公 眾 教 育 及 宣 傳 小 組 委 員 會 已 採 取 積 極

步 驟 ， 考 慮 其 他 場 地 及 進 一 步 推 廣 試 驗 計 劃 。 我 們 懇 請 區 議 會

支 持 把 試 驗 計 劃 下 的 現 行 社 區 中 心 定 期 租 用 安 排 延 長 至 少 1 2

個 月 ， 至 2 0 1 5 年 3 月 3 1 日 止 。  

詳 細 建 議  

1 1 .  建 議 延 長 社 區 中 心 的 課 室 及 小 組 會 議 室 的 現 行 定 期 租 用 安 排

(時 間 為 逢 星 期 三 下 午 1 時 至 下 午 5 時 )，這 項 租 用 安 排 將 在 2 0 1 4

年 3 月 3 1 日 屆 滿 。  

1 2 .  費 用 會 在 真 正 使 用 課 室 及 小 組 會 議 室 時 徵 收。假 如 無 人 使 用 場

地 ， 預 訂 的 時 段 會 在 預 訂 日 期 前 7 天 交 還 。  

1 3 .  按 照 現 行 豁 免 收 費 的 政 策 ， 我 們 有 以 下 建 議 ：  

附 件 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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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a )  義 務 調 解 員 應 視 為 社 會 服 務 提 供 者，豁 免 他 們 使 用 社 區 中

心 的 場 租 ； 以 及  

 ( b )  調 解 員 如 收 取 服 務 費 ， 使 用 社 區 中 心 須 支 付 標 準 費 用 。  

1 4 .  如 果 區 議 員 同 意 上 文 第 1 段 所 列 的 建 議，我 們 會 與 民 政 事 務 處

訂 定 有 關 詳 情 。  

 

香 港 調 解 會  

香 港 和 解 中 心  

# 1 2 8 9 9 6 6 _ v 1 A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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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甲 

梁 顯 利 油 麻 地 社 區 中 心 的 使 用 率 及 細 明 表 如 下 ：  
(現 行 安 排 ： 逢 星 期 三 下 午 1 時 至 下 午 5 時 的 一 個 租 用 時 段 )  
 
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合計

2009 - -- - - - - 1 2 1 0 2 4 10 
2010 0 2 1 1 1 4 4 0 1 1 0 2 17 
2011 0 1 1 2 0 0 1 2 1 1 2 2 13 
2012 1 0 0 0 1 0 0 0 0 1 1 5 9 
2013 3 0 1 0 2 2 2 0 1 0 2  13 

 
 

附件乙 

下列的細明表展示根據試驗計劃進行的以性質分類的調解個案： 
 
梁顯利油麻地社區中心         
         
 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合計 
商業 - 1 1 1 1 4 
建 築 物 管 理 及 建 築  10 14 8 5 10 47 
土 地 及 物 業  - - 4 3 - 7 
家 事  - 1 - - 1 2 
社區 - - - - 1 1 
人身傷亡 - 1 - - - 1 
勞工及工作場地 - - - - - 0 

合計 10 17 13 9 13 62 
 

 

 

 

 

# 7 5 7 5 3 6 v 1  


